三城管〔2022〕82号                 签发人：孙会方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48号提案的答复
高永刚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立体停车提升城市静态交通发展”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我市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而我市城区道路相对狭窄，适合施划停车泊位的路段较少，老旧小区大多没有配套建设停车场或车库，公共停车场建设存在不足，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与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停车难的问题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

为有效解决市民群众停车难的问题，我市一是编制了《三门峡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对城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进行了科学布局。二是出台了《关于印发三门峡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三文创〔2018〕12号），启动了三门峡智慧停车项目。依据《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委托书》“将三门峡市中心城区道路红线内公共停车位以及《三门峡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规划范围涉及的路内及路外公共停车场投资建设经营权和管理权授予三门峡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该项目切实提高了泊位使用效率，有效增加泊位动态供给数量，全面缓解了停车难问题。
机构改革后，依据《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市城管局“负责城区内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工作”。由于国家、河南省均没有停车场建设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我市2015年10月31日起施行的《三门峡市停车场管理办法》也于2019年废止。目前，我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无法律法规依据，实际管理中缺少可操作性的执法依据，特别是存在擅自改变停车场性质、新建建筑配套停车位不足，停车场建设的鼓励政策缺失，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加强地方立法，规范机动车停车管理成为当前我市停车管理法制化进程，解决停车管理诸多问题的迫切要求。2022年，我局启动了《三门峡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在办法中一是明确由住建部门按照《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门峡市公共停车场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将公共停车场纳入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社区、个人在保障安全和满足基本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住宅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机动车停放的车位、车库尚未出售的，建设单位可优先予以出租；车位、车库出售或者出租的，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从而有效解决小区停车难和盘活停车资源的问题。三是明确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建筑物，未按照规划要求配建、增建停车场的；擅自改变公共停车场及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中设置的公共停车位的使用性质、用途和使用面积的，或者将停车场改作他用或者停止使用的，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四是明确建设工程竣工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管理的通知》规定，依据规划设计条件和配建标准，对停车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规划核实，不符合规划、不满足配建标准和建设标准的，有关部门不得通过竣工验收，从而确保建设到位。五是由市公安局继续履行《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委托书》，持续推进智慧停车项目，提高停车管理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提高停车设施使用效率。六是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可采用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或者补贴；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在不改变用地性质且不减少停车泊位的前提下，可以配建一定比例的附属商业设施；按照规定给予税费减免、土地供应优惠政策等方式支持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并鼓励住宅小区和有条件的单位安装立体停车楼、机械式立体等集约化的停车设施。

下一步，我局将加快制定《三门峡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为停车管理提供法律支撑，明确职责权利归属、范围，使各个参与管理的部门各负其责，各尽其职，齐心协力共同改善城区停车环境条件，有效解决“停车难”问题。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image: image1.png]



2022年8月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城管局  2930829  联系人：胡洋洋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8月1日印发




















